
2023年租赁合同到期续租有效吗 合同期
满单位不续签应对策略(汇总5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优秀的合同都
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租赁合同到期续租有效吗篇一

我们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年月日至年月日)将于
年月日到期。由于你在被派往至用工单位工作期间表现良好，
现我公司通知您于年月日前到我公司按我公司要求办理续签
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

特此通知

xxxxx公司

年月日

签收回执

1、本人同意与xxxxx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同时按我公司要
求办理签订劳动合同手续。

2、()本人不同意与xxxxx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同时按我公
司要求办理离职手续。原因：。

签收人签名：

签收日期：



租赁合同到期续租有效吗篇二

3年合同期满后，周某明确表示不愿续签劳动合同，要求企业
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并退还800元风险抵押金。该公司由
于周某销售成绩不错，而且缺少人员，迟迟不予办理终止劳
动合同手续，并承诺给周某加薪，还称如果要离职的话，一
个月以后才能退800元。

周某只好等到一个月后，因为与公司协商加薪不成，于是又
要求公司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并退还800元风险抵押金。
可是，公司声称终止合同日期已过，现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提出周某应该按原合同履行义务，并不退还收取的800元风险
抵押金。为此，周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诉，请
求公司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并退还800元风险抵押金。仲
裁机构裁决公司为周某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并退还周
某800元风险抵押金。

评析：

这起因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企业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

企业违法主要有三个方面：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当另一方当事人明确表
示不再续订劳动合同时，应立即办理终止劳动合同的有关手
续，任何拖延不办或采用欺骗、强制等手段要求对方续订合
同，都是非法的，所订合同也是无效的。因为双方没有就加
薪问题达成一致，而且周某明确表示了不续签合同的要求，
所以说，公司与周某没有达成新的劳动合同。

第二，公司故意拖延不办理劳动合同终止手续，在合同期满
后不能视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劳动法》第十六条规
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
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所谓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双方当事人



未按法定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都承认劳动关系存在，
并相互享有权利和义务。而本案中，该公司在周某明确提出
不续订合同的表示后，故意拖延不办理终止合同手续，双方
续有一段时间的劳动关系，是因为该厂称一个月后才肯退
还800元押金，并非劳动者周某自愿。

第三，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于联合下发的《关于
对普通高校毕业生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中也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要求毕业生缴纳包括城市增
容费、教育补偿金、上岗抵押金等。即使毕业生已缴纳了此
笔费用的，也有权在进入用人单位后随时要求予以返还。该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收取风险抵押金是违法的，终止劳动关
系时不予退还更是错误的。

租赁合同到期续租有效吗篇三

你与公司_____年__月__日所签的《劳动合同》，将于_____
年__月__日到期，现公司决定不再与你续订劳动合同。

请在接到本通知后，于_____年__月__日__时前完成相关工作
交接，并到财务部门办理相关财务结算手续。

xxxxx

年月日

租赁合同到期续租有效吗篇四

______：

我们双方于___年___月___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将于___
年___月___日期满。

经单位研究决定，期满后不再与您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劳动



合同时间为___年___月___日。现提前30日通知。

请您接到此通知后，按规定及时办理工作交接和社会保险等
相关手续。

特此通知

签发人(甲方签名或盖章)：

签发时间：年月日

——————————————————-

我已收到现所在单位于___年___月___日发出的《劳动合同终
止通知书》。

签收人(乙方签名或盖章)：

签收时间：年月日

注：此通知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租赁合同到期续租有效吗篇五

刘xx于1999年7月进入广东东莞市x宝装饰有限公司(下简称x
宝公司)任职，双方约定了工资、工作时间等待遇，并签订了
将于2008年7月15日期满的劳动合同。在2008年7月15日刘xx
被x宝公司以期满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公司要求刘xx与公司做
好工作交接，随后在财务处结清刘xx的工资等事宜。

然而刘xx却将公司告到劳动仲裁处，说公司解除合同并未提
前一个月通知刘xx本人，因此他要求公司支付其解除合同的
代通知金。而公司则认为解除合同是因为合同期满，属于自
然到期而终止的，并不是公司提前解除合同，因此无须支付



其代通知金。

问题：

1、刘xx的要求是否得到支持?

2、因合同期满而终止，用人单位也是否要提前一个月通知?

3、基于此案，用人单位如何做好合同期满不再与员工续约?

专家点评：

先来看一下法院审判结果：

东莞市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关
于刘xx请求的经济补偿赔偿佥、代通知金问题，双方劳动合
同关系解除的原因是合同期满终止，x宝公司解除与刘xx之间
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已依照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向刘xx支付了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刘xx请求支付
代通知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刘xx不服，提
起上诉。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认
为：“首先，本案双方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到期而终止，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所规定的用人单
位应当支付未提前1个月通知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故
对于刘xx关于代通知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1、对于劳动合同期满企业不续签是否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的
问题，许多人存有误解，进而付了一些冤枉钱。

2、该观点可能源于劳动部《关于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完善劳动
合同制度的通知》(劳部发【1997】106号)第五条“强化劳动
合同制度运行的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劳动合同期满前应当



提前一个月向职工提出终止或续订劳动合同的书面意向，并
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3、蒋律师认为，该通知的主要目的是为规范企业劳动合同的
日常管理，其并不能作为需要支付1个月代通知金的法律依据。
在《劳动合同法》中，对于需要支付1个月代通知金的情形仅
限于第40条所规定的3种条件下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对于劳
动合同的终止并未给企业规定提前通知的义务。本案一审法
院只是笼统的说“刘xx请求支付代通知金，没有法律依据”，
而二审法院则进一步明确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40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未提前1个月通知
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

4、再者，从另外的角度看，劳动者作为劳动合同的签订者，
理应关注自己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当然也应该清楚自己劳动
合同的期满之日，如其有心，且有意续约，其完全可以在期
满之日向企业提出自己的要求，否则，如无特别约定，期满
即行终止。故本案中x宝公司在合同期满之日通知刘xx不再与
其续签合同的行为并不违法，无需支付其1个月的代通知金。

结果却被员工反告是解除而不是终止劳动合同，最后因企业
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期满终止而非中途解除或通知之日
为劳动合同期满之日而败诉。

所以，企业在具体操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通知之后，即时将员工应得的工资及补偿金支付至员工的
银行帐号;

3、即时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交付或邮寄给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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